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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人员安置工作的

指  导  意  见

郴政发〔2009〕2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中省驻郴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人员安置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

现就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人员（以下简称涉改人员）安置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关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决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持

以人为本，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各负其责，统筹协调，分级分类，多渠道、多领域妥善安置涉改人员，

确保在2009年年底前完成涉改人员安置工作，确保全市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顺利实施和社会稳定。

（二）基本原则

1．政府负责，分级落实。涉改人员安置工作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分级负责；安置工作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事权下放、人随事走”的原则，根据涉改人员所在机构及事权下放等相关情况，由同级人民

政府组织实施。

2．依法依规，分类安置。严格依照《公务员法》、《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国

发〔2008〕37号、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9〕9号文件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

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3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人

员安置工作的指导意见》（湘政发〔2009〕12号）等文件要求，分类妥善安置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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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稳过渡，有序推进。把稳定作为保障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安置过程中，要区别不同情况，

准确执行安置政策。在人员安置过渡期，新增的工作岗位应优先安置涉改人员。涉改人员在待安置期间，

级别不变，合理合规的待遇不变。

4．推进改革，重新“三定”。取消交通系统“六费”征收后，交通系统各部门职能发生了较大变化，必须

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稳步推进交通系统机构设置与调整，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交通机构和人

员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二、人员安置

（一）关于交通规费征稽管理人员安置

1．根据国务院有关政策，按照“公开、公平、竞争、择优”原则，由各级税务部门接收70名在编交通规

费征稽管理人员。

2．在交通系统内部安置。一是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分级负责安置。撤消市

交通规费征稽处，组建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构，转岗安置市本级交通规费征稽管理人员。各县

市区组建相应的机构，转岗安置各县市区交通规费征稽管理人员。二是结合交通大部制改革，转岗到交通

系统内部其他岗位安置。

3．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在其他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安置。

（二）关于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涉及人员安置

属交通、公路等部门事业编制正式员工，按其隶属关系回原单位，并由县市区政府统筹妥善安置。

合同制员工，依法依规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

（三）关于公路运输管理费、水上交通规费征稽管理人员安置

公路运输管理费征稽管理人员，由所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内部转岗安置，加强道路运输管理等工作；

航道养护费、水路运输管理费和水运客货附加费征稽管理人员，由所属海事机构内部转岗，加强航道管理

和水上运输管理工作。

（四）关于拖拉机摩托车养路费征稽管理人员安置

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属县乡公路管理机构内部转岗安置。

（五）关于离退休人员管理

涉改单位离退休人员，其原单位成建制划转的，随原单位成建制划转至新组建单位；非成建制划转

的，按单位隶属关系，由其主管部门确定接收单位。2009年12月15日前，原107国道管理处、郴州市高等

级公路管理站和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一、二所及市交通规费征稽处一、二所已办理手续的离退休人员分别由

原人事关系管理单位或主管单位负责管理。

（六）关于妥善解决涉改人员养老保险问题

凡未参加养老保险的涉改单位，从2010年1月1日起，统一纳入社会养老保险，涉改单位及在职人员向

社保部门缴纳养老保险费，社保部门按时给涉改单位离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

（七）关于人员安置配套政策

1．凡属涉改单位人员，均参照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关于印发<郴州市公务员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

规定>的通知》（郴组〔2009〕16号）、市人事局《转发<关于办理公务员提前退休手续有关问题的会议纪

要>的通知》（郴人发〔2009〕71号）和市人事局《关于成品油税费改革人员提前退休问题的复函》（郴

人函〔2009〕8号）等文件执行，按干部（职工）管理权限审批。不具备公务员（参照管理人员）身份的人



分享：   

员审批截止时间为2009年12月15日。

2．凡属涉改单位人员，在2009年12月31日前，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可提前离岗，按照干部

（职工）管理权限审批，审批截止时间为2009年12月15日。提前离岗人员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待遇，

工龄连续计算，达到退休年龄时，按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人员待遇。

三、工作要求及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涉改人员安置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全面承担涉改人员安

置工作。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涉改人员安置工作。

（二）做好人员清查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省政府湘政发〔2008〕33号文件要

求，凡2008年12月26日以后进入涉改机构的人员（在此之前已明文规定冻结人事关系的，从其规定），不

得列为安置对象。要组织交通、人事、编制、监察等部门，对辖区内涉改人员进行调查摸底，全面、准确

掌握涉改机构编制、在职人员数量及组成基本情况，界定人员身份。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人

员安置方案。各县市区、各相关单位的安置方案要求在2009年11月15日前报市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

（三）对2009年12月15日前完成涉改人员安置工作的县市区给予奖励。对2009年12月15日前全面完

成涉改人员安置工作的县市区，按照省政府奖励给郴州的奖金数额按比例给予奖励，用于交通建设；对

2009年12月15日后完成安置工作的不予奖励。

（四）严肃工作纪律。要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安置政策，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开展工

作。严禁突击进人、突击提拔干部、伪造和篡改人事档案等行为。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对线索清楚、内容

具体的问题，要及时认真调查核实，对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查处，触犯刑律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五）切实维护稳定。各级政府对人员安置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提前做好应对预

案；要建立并落实涉改人员安置工作定期报告制度，出现问题要及时上报。凡因工作不力、处置不当，引

发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事件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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